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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公路法(含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

收及分配辦法)及公文（共 50題，每題 2分，總分 100

分） 

考試時間：1小時 

 

1. (4) 省道與國道使用同一路線時，其共同使用部分，應劃歸哪一個路線系

統? (1)由權責單位決定(2)省道 (3)可以任選 (4)國道。 

2. (1) 公路主管機關，為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得徵收 (1)

汽車燃料使用費(2)使用牌照稅(3)空汙費 (4)以上皆是。 

3. (4) 營業車輛在核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稱為 (1)計

程車客運業 (2)遊覽車客運業 (3)巿區汽車客運業 (4)公路汽車客運業。 

4. (2) 免費之兒童，須由已購買全票或成年之旅客攜帶，每一旅客最多以攜

帶幾位為限?(1)1位 (2)2位 (3)3位 (4)無限制。 

5. (2) 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幾個月籌備完竣? (1)3

個月 (2)6個月 (3)9個月 (4)1年。 

6. (1) 汽車運輸業營業車輛汰舊換新，應於繳銷牌照之日起一定期間內，以

同一車輛種類全新或年份較新之車輛替補；未能於規定期限內替補者， (1)

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 (2)不得展期  (3)逾期仍可替補 (4)以上皆非。 

7. (4) 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經公路主管機關

停止部分營業處分 (1)3個月 (2)6個月 (3)9個月 (4)1年以上 ，仍未改善

者，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8. (4) 汽車運輸業對於站、車內所有人不明之運送物、寄存品或遺留物，應

公告招領之；公告 (1)3個月 (2)6個月 (3)9個月 (4)逾 1年，仍無權利人

領取時，取得其所有權。 

9. (3) 初次登記為何種汽車運輸業別之駕駛人，另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或其

專案委託單位所辦理 6小時以上之職前專案講習，始得申報登記?(1)公路汽

車客運業 (2)市區汽車客運業 (3)遊覽車客運業 (4)計程車客運業。 

10. (1) 汽車檢驗，應由 (1)檢定合格並領有證照之人員 (2)代檢廠服務人 (3)

監理機關服務人員 (4)以上皆是 為之。 

11. (1) 汽車運輸業增添車輛申請新領營業車輛牌照時，限用未曾請領牌照之

新車。下列汽車運輸業別何者有除外之規定?(1)遊覽車客運業專辦交通車 (2)

計程車客運業 (3)小客車租賃業 (4)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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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旅客有何種情形，汽車客運業得拒絕其乘車；其已購票者，應予退還

票價全數?(1)身患重病、惡疾或傳染病者 (2)感冒咳嗽 (3)有喝酒情形者 (4)

以上皆是。 

13. (1)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保旅客責

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 (1)交通部 (2)內政部 (3)經濟部 (4)財政部 

定之。 

14. (4) 車輛行車事故發生所在地於直轄市行政轄區內者，由 (1)直轄市政府 

(2)直轄市政府指定之所屬機關 (3)委託交通部指定之所屬機關 (4)以上都

可。 

15. (2)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在以下何種情況下，得以同一公司之遊覽車支援

班車參與自營路線加班疏運者，應於事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1)例假日 

(2)公共運輸上之短期需要 (3)無規定 (4)以上皆非。 

16. (3)汽車檢驗員、汽車駕駛考驗員、汽車修護技工、汽車修護技術士未依規

定辦理檢驗、考驗者，公路主管機關依其情節，得停止其辦理檢驗、考驗工

作 (1)1個月至 3個月 (2)3個月至 6個月 (3)3個月至 1年 (4)6個月至 1

年，或廢止其汽車檢驗員、汽車駕駛考驗員、汽車修護技工證照。 

17. (3) 自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1日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每隔多久應對所屬駕

駛人辦理 1次以上之行車安全教育訓練? (1)每 1年(2)每 3個月(3)每 6個月 

(4)以上皆非。 

18. (4) 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勤務應符合? 

(1)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12小時 (2)連續 2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

11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3)因排班需要，得調整為連續 8小時以上，1週以 3

次為限，並不得連續為之 (4)以上皆非。 

19. (1) 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

租期以多久為限?(1)6個月 (2)1年 (3)2年 (4)無限期。 

20. (1) 公路主管機關，為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得徵收汽車

燃料使用費；其徵收費率，不得超過燃料進口或出廠價格百分之 (1)25 (2)30 

(3)35 (4)50。 

21. (2) 初次登記為遊覽車駕駛人者，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或其專案委託單位

所辦理多久以上之職前專案講習，始得申報登記?(1)3小時(2)6小時 (3)8

小時 (4)無規定。 

22. (3) 汽車運輸業應多久將相關報表，送請公路主管機關查核?(1)1年 (2)2

年 (3)按期 (4)以上皆是。 

23. (4) 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 (1)3個月 

(2)6個月 (3)9個月 (4)1年 內，不得辦理繳銷或過戶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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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 旅客越站乘車者，事前有聲明應自越過站起至查到站止之路段補收票

價多少(1)加收 20% (2)加收 50% (3)加收 100% (4)以上皆非。 

25. (3) 旅客無票（證）乘車或持用失效票（證），應補收票價；如無正當理由，

並得加收票價百分之 (1)20 (2)30 (3)50 (4)60。 

26. (1) 旅客交運之行李免費重量為何?(1)每人以 15公斤為限 (2)每人以 20

公斤為限 (3)每人以 25公斤為限 (4)未明訂。 

27. (1)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車輛應使用幾門以上之小客車? (1)3門 (2)4門 

(3)6門 (4)以上皆是。 

28. (1) 何謂輕笨貨物? (1)貨物重 1公斤，其體積超過 4立方公寸者(2)貨物

重 2公斤，其體積超過 6立方公寸者 (3)貨物重 3公斤，其體積超過 10立方

公寸者 (4)貨物重 5公斤，其體積超過 15立方公寸者。 

29. (2) 貨物之裝卸及收費規定為何? (1)貨運業負責裝卸，不得收裝卸費 (2)

貨運業負責裝卸，得收裝卸費 (3)完全均由託運人自行負責裝卸，貨運業不

負責裝卸(4)以上皆非。 

30. (3) 搭乘公共汽車，兒童身高未滿(1)105公分 (2)110公分 (3)115公分 

(4)120公分者免費。 

31. (1)行李逾交付期間多久仍未交付時，託運人得視同喪失，請求賠償。但未

能交付之原因不能歸責於汽車客運業者，不在此限? (1)1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6個月。 

32. (3) 遊覽車客運業及公路汽車客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國道客運路線營

業車輛不得使用翻修輪胎或胎面磨損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為何?(1)CNS1433 

(2)CNS1432 (3)CNS1431 (4)CNS1430 汽車用外胎（輪胎）標準所定之任一胎

面磨耗指示點之輪胎。 

33. (4) 旅客攜帶以下何種小動物，不予收費?(1)視覺、聽覺、肢體功能障礙

者攜帶之導盲犬 (2)導聾犬 (3)肢體輔助犬 (4)以上皆是。 

34. (4)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者之車輛，因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行號或未經

核准僱用他人駕駛，經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其營業車輛牌照，

幾年內不得再申請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1)6年 (2)5年 (3)4年 (4)3年。 

35. (4) 下列各款車輛，免徵汽車燃料使用費 (1)經公路主管機關核准之市區

汽車客運業及公路汽車客運業，專供大眾運輸使用之公共汽車 (2)電動汽車

(3)計程車 (4)以上皆是。 

36. (4)汽車燃料使用費，營業車每年(1)1次徵收 (2)分上下半年徵收 (3)分3

季徵收 (4)分4季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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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汽車運輸業 9大業別中，何者係在核定區域內，以聯結車運送貨櫃貨物

為營業者？(1)汽車貨櫃貨運業 (2)遊覽車客運業 (3)公路汽車客運業 (4)

汽車路線貨運業。 

38. (1) 非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

但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申請投資經營？(1)小客車租賃業 (2)遊覽

車客運業 (3)公路汽車客運業 (4)計程車客運業。 

39. (1) 因故停駛者，應辦妥報停手續，並將欠繳費額繳清至(1)申辦報停前1

日止 (2)申辦報停日止 (3)全年度 (4)不用繳納。 

40. (4) 下列車輛那些可免徵汽車燃料使用費(1)外交使節車及享有外交待遇

之外國人汽車 (2)計程車 (3)電動汽車 (4)以上皆是。 

41. (1) 代徵之汽車燃料使用費，應悉數解繳國庫存款戶，費收得提撥(1)2% 

(2)3% (3)5% (4)10% 作為經徵費。 

42. (1) 汽車運輸業自領得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日起，公路汽車客運業自領

得營運路線許可證之日起，均應於幾個月內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1)1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4個月。 

43. (1) 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規定，如何按日計算費額? (1)

每年費額(元)除以 360(天)  (2)每年費額(元)除以 365(天)  (3)每年費額

(元)除以 366(天)  (4)以上皆非。 

44. (3)汽車燃料使用費，營業車係採以下何方式徵收：(1)於每年 7月徵收 1

次 (2)於每年 1月、4月、7月、10月分季徵收 (3)於每年 3月、6月、9月、

12月分季徵收 (4)以上皆非。 

45. (2)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汽車運輸業，得徵收公路營運費，撥充運輸獎助、

安全管理及公路養護之用。前項營運費之徵收率，不得超過運價多少比例？

(1)5% (2)10% (3)15% (4)20%。 

46. (1) 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視業務性質分別訂定之處理期限，最長不得

超過以日曆天計算幾日：(1)30日 (2)60日 (3)90日 (4)1年。 

47. (3) 依據文書處理手冊，下列數字用法何者正確:(1)第一階段、再一次 (2)

第一階段、再 1次 (3)第 1階段、再一次 (4) 第 1階段、再 1次。 

48. (3) 下列何者並非「公告」該有的結構？(1)主旨 (2)依據 (3)擬辦 (4)公

告事項。 

49. (1) 下列何者為公文全文精要，係說明行文目的與期望，需力求具體扼要？

(1)主旨 (2)說明 (3)辦法 (4)依據。 

50. (3) 來文內容涉及 2個單位以上者，應以何者為主辦單位？(1)來文所敘業

務較多 (2)首項業務 (3)來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業務 (4)交由首長裁示。 


